
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

高二學生轉換班群申請通知 

    經過了近一學期的學習，同學們是否對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有更深刻的

體悟？對未來人生的規劃是否有新的想法？ 

    社會學科的學習，需要對人文的關懷與綜合統整各種資料的耐心；數理學

科的學習，則著重在邏輯的思考與對自然界「打破沙鍋問到底」的決心；若要

懸壺濟世，對生命的尊重與熱愛是您不可或缺的特質… 

    學習各種事物都需要熱忱與努力，方能發揮自己的潛力。若同學發現自己

興趣的班群不是目前所在的班群，同學可於本學期申請轉班群，及早向自己的

理想邁進；若只是對自己這一學期的表現不甚滿意而躊躇，不知是否要轉換學

習跑道，不妨靜心思考自己的能力與興趣，給自己多一點進步的時間。有些同

學正在探索自己生涯的原鄉，過程中若有迷惘與困難，別忘了可以與導師、輔

導老師、志同道合的同學們多聊聊，讓大家幫助你尋找生涯方向。只有當你確

定了自己的方向，才能做出這個重大的決定，也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 

【本學期轉班群申請時間與開課說明】 

一、高三開課說明 

類別 加深加廣-原班選修 

班群 第一班群(甲) 第一班群(乙) 第二班群 第三班群 

選修國文  4  4  4  4 

選修英文 2 4 2 4 2 4 2 4 

選修數學 4(甲) 4(甲) 4(乙) 4(乙) 4(甲) 4(甲) 4(甲) 4(甲) 

選修物理     3 3 3 3 

選修化學     3 3 3 3 

選修生物       2 2 

選修地科     1 1 1 1 

選修歷史 3 3 3 3     

選修地理 3 3 3 3     

選修公民 3 3 3 3     

工程設計專題     2    

科技應用專題      2   

 

二、轉班群時程 

    本學期申請轉班群日期自 115 年 5 月 14 日（星期四）起至 115 年 5 月 28

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6:00 止，逾時不受理！請欲轉班群的同學與師長及家人充分

溝通後再提出申請。轉班群申請依學生手冊辦理，且通過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

求轉回原班就讀，請審慎考慮。申請表請自行影印或至註冊組索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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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

高二學生轉換班群申請書 

學

號  班級

座號 
二年    班    號 

家

長 

電

話 

(日) 

(夜) 姓

名  
原就讀 

班群 
□第 1 班群(數 A)  □第 1 班群(數 B)  □第 2 班群  □第 3 班群 

申請就讀

新班群 
□第 1 班群(數甲)  □第 1 班群(數乙)  □第 2 班群  □第 3 班群 

加深加廣

跨班選修

選課志願

序 

 高三上 

第 1 班群 

高三下 

第 1 班群 

高三上
第 2班群 

高三下
第 2班群 

高三上 

第 3 班群 

高三下 

第 3 班群 

國學常識       

各類文學選讀       

進階程式設計       

工程設計專題       

科技應用專題 
      

未來想像與生涯
進路 

      

基本設計與新媒
體藝術 

      

安全教育與傷害
防護 

      

本土語文/臺灣手
語 (語種：______) 

      

 

申請學生(簽名或蓋章)  

雙親/監護人(簽名或蓋章) 家長雙方：1.  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班級輔導教師  

輔導主任  

審

核 

註冊組承辦人 

 

 

教務主任           校長 

註冊組長 

 

 

□不通過 

□通過，轉入    年    班 

申請時間：115 年    月    日 (由註冊組承辦人填寫) ※未於 115 年 5 月 28 日前繳交一概不受理。 

＊轉換班群後，應隨班修讀全部課程，不得異議。若因對開課程而無法修讀，

所有影響結果自行負責。 



轉班群申請注意事項： 

1. 學生選班群應以學生興趣、性向為選擇依據，請慎重考慮。此申請書一經繳交，不可變更。 

2. 轉換班群後，應隨班修讀全部課程，不得異議。若因對開課程而無法修讀，所有影響結果

自行負責。 

3. 本申請書應於 115 年 5 月 28 日(星期四)下午 16:00 前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，逾時不受理。 

4. 轉班群結果將於暑輔前公布，暑輔即進入新班級上課。 

5. 依據教育局函：凡影響學生身分或權益之重要事項，需父母雙方（監護人）皆簽章確認，

如一方不能行使，請出具聲明書或委託書。 

6. 不得利用轉班群指定班級。 

教務處註冊組 115.05.14 


